
財務及營運比率定義說明

一、自有資本定義
依金管會規定自有資本=第一類資本+第二類資本+第三類資本。

茲就各類之定義分述如下：

（一）第一類資本

普通股、永續非累積特別股、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預收股本、資本公積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法定盈餘公積、特別盈餘公積、累積盈虧(應扣除營業

準備及備抵呆帳提列不足之金額)、少數股權及股東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除外）之合計數額減商譽、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

失及依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及表格所規定之應扣除項目之金

額。

依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及表格所規定之應扣除項目包括信用

風險、資產證券化應扣除金額及市場風險等。

（二）第二類資本

永續累積特別股、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重估增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百分之四十五、可轉換債券、營業準備及備

抵呆帳、長期次順位債券、非永續特別股（發行期限五年以上者）及永續非

累積特別股加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合計超出第一類資本總額百分之十

五者之合計數額減依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及表格所規定之

應扣除項目之金額。

依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及表格所規定之應扣除項目包括信用

風險、資產證券化應扣除金額及市場風險等。

合格之第二類資本加計合格且使用第三類資本以不超過第一類資本為限。

（三）第三類資本

列入第三類資本項目有短期次順位債券及非永續特別股（發行期限二年以上

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1.當次發行額度，應全數收足。

2.銀行或其關係企業未提供保證或擔保品，以增進持有人之受償順位。

3.發行期限二年以上。

4.在約定償還日期前不得提前償還。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5.銀行因付息或還本，致資本適足率低於發行時最低資本適足率要求時，

應遞延股(利)息及本金之支付。

第三類資本只能支應市場風險，且用以支應市場風險之第二類及第三類資

本以不超過支應市場風險之第一類資本的百分之二百五十為限。



二、風險性資產
指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加計市場風險及作業風險應計提之資本乘

以十二．五之合計數。

三、自有資本占風險性資產比率

其計算公式為

四、逾放比率
其計算公式為

（一） 94 年 6 月 30 日以前之逾期放款範圍為：

1.貸款本金超逾約定清償期限 3個月以上，而未辦理轉期或清償者；

2.中長期分期償還放款或貸放會金未按期攤還六個月以上者；

3.放款清償期雖未屆滿 3個月或 6個月，但已向主、從債務人訴追或處分

擔保品者；

4.本金未到期而利息已延滯 6個月以上之放款（包括短期放款及中長期放

款）。

放款包括貼現、進出口押匯、透支、短期（擔保）放款、中長期（擔保）

放款及催收款項。

（二） 94 年 6 月 30 日以前之應予觀察放款範圍為：

1.中長期分期償還放款逾 3個月但未滿 6個月；

2.其他放款本金未逾期 3個月而利息未按期繳納逾 3個月但未滿 6個月；

3.已達列報逾放而准免列報者；

免列報者包括：協議分期償還放款、已獲信保基金理賠及有足額存單或

存款備償放款、九二一震災經合意展延放款、擔保品已拍定待分配款及

其他經專案准免列報者。

（三） 94 年 7 月 1 日起新修訂逾期放款定義改為積欠本金或利息超過清償

期 3個月，或雖未超過 3個月，但已向主、從債務人訴追或處分擔保品者。

五、平均資產
當年累計至基準日之日平均資產，惟已扣除或有資產及代理項目。

六、平均淨值
平均資產-平均負債。

七、流動準備比率（本季報所列之比率係基準日當月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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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流動準備包括：

（一）超額準備。

（二）金融業互拆借差。

（三）國庫券。

（四）中央銀行定期存單。

（五）可轉讓定期存款（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其本身發行後之淨額）。

（六）銀行承兌匯票（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其本身承兌後之淨額）。

（七）商業承兌匯票。

（八）商業本票（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其本身保證後之淨額）。

（九）公債。

（十）公司債（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其本身保證後之淨額）。

（十一）金融債券（包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以持有他行發行之金融債券與

其自行發行之金融債券兩者相抵後之借差淨額為限）。

（十二）轉存指定行庫一年以下之轉存款（金融機構依規定轉存本行或基

層金融機構轉存指定行庫之轉存款）。

（十三）經本行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國際金融組織來台所

發行之新臺幣債券，及外國發行人依據「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來臺發行之公司債。

（十四）金融機構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發

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受益證券：

1.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受益證券。

2.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核准。

3.信用評等達「商業銀行投資有價證券之種類及限額規定」第四點

所定之一定等級以上。

4.不包括創始機構買回部分。

（十五）其他經中央銀行核准之「流動資產」。

新臺幣負債餘額包括：

（一）支票存款（包括支票存款、保付支票、旅行支票等）。

（二）活期存款。

（三）儲蓄存款（包括活期儲蓄存款、整存整付儲蓄存款、零存整付儲蓄

存款、整存零付儲蓄存款、存本付息儲蓄存款、行員儲蓄存款等，但

扣除其中已質借部分）。

（四）定期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可轉讓定期存單等，但扣除其中已質借

流動準備

新臺幣負債餘額



部分）。

（五）公庫存款（扣除轉存中央銀行國庫局轉存款後之淨額）。

（六）金融業互拆貸差。

（七）票、債券附買回交易餘額。

八、存放比率
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放款包括貼現、進出口押匯、透支、短期（擔保）放款、中長期（擔保）

放款及催收款項；存款包括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外

匯存款、公庫存款及郵匯局轉存款。

九、公庫存款
含普通基金存款及機關專戶存款。

十、利率敏感性資產
收益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雖固定收息惟在特定期間內因屆期須重新

訂價之資產，例如機動利率計息之放款、與利率變動有關之投資及存拆放同

業等。

十一、利率敏感性負債
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付息負債及雖固定付息惟在特定期間內因屆期須重新

訂價之負債，例如機動利率計息之定期性存款、活期性存款及借入款等。

十二、利率敏感性缺口
其計算公式為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十三、淨收益
淨收益係利息淨收益加利息以外淨收益之合計數。

十四、投資
包括有價証券及不動產投資，其中有價証券含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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